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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庆海、巩胜梅：本院受理原告平邑新希望慧

农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与吴开平追偿权

纠纷一案，案号(2021)鲁 1326 民初 1311 号，因你们

下落不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九十二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
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须知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

定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间分别为公告期间届

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，本案定于举证期间届满

后的第三日(遇节假日顺延)上午 9 时。在本院第九

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。

平邑县人民法院

本院根据星展银行(中国)有限公司北京分行

的申请，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裁定受理临沂学林印

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山东天元同泰

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临沂分所为临沂学林印刷

有限公司管理人。临沂学林印刷有限公司的债权

人应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前，向临沂学林印刷有限

公司管理人【通信地址：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金雀

山路 129 号管理人办公室(临沂口腔医院西邻)；邮

政编码：27 6 0 0 0 ；联系人：尹昌凤；联系电话：

18560039918 】申报债权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

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

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破产财

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，但

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

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

未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。临沂学林印刷有限公

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临沂学林印刷

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本院定于

2021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：30 召开临沂学林印刷有

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会议方式：采用网络会

议形式在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”进行召

开；主要议题：破产财产管理方案及财产处置方案

等，请准时参会。会议召开前 2 日【全国企业破产

重整案件信息网 https ：//pccz . court . gov . cn 】会向

已知债权人发送账号短信，请债权人按照短信提

示及时使用短信通知的账号密码登录进行参会，

如遇问题请拨打管理人电话 18560039918 ，或者运

维电话：400-810-1866 按语音提示选择 3 再选择

3，每家债权人限一人进入会场。管理人联系人,

尹昌凤；联系电话：18560039918 。

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

本院根据山东富城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于

2021 年 3 月 26 日裁定受理山东富城置业有限公

司重整一案，并指定山东富城置业有限公司清算

组担任管理人。山东富城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

应在 2021 年 6 月 8 日 17：00 之前，向管理人【联系

地址:临沂市兰山区滨河西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

100 米路南沂河学府售楼处；邮政编码:276000 ；联

系人:吴律师；联系电话:18369300918 】申报债权，书

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

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

债权的，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

论前补充申报，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

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未依法申报债权的，在重整计

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，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

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

行使权利。山东富城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

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

山东富城置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

2021 年 6 月 18 日上午 9:30 分在临沂市兰山区人

民法院北楼大审判庭(地址：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

沂蒙路 199 号)召开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

权人会议的成员，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会议

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及其身份证明书；如

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除前述材料外，应提交特别

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，委托代理人是

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

函。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；如委

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除前述材料外，应提交特别授

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

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

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

申请执行人临沂市兰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(原临沂市兰田担保有限责任公司)与被执行人陈

庆春、刘艳、杨骏、刘云、刘博、周远、临沂市华鲁塑

料制品有限公司、临沂博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担

保追偿权纠纷一案，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陈

庆春、刘艳位于临沂市兰山区北园小区 21 号楼 2-

2-402 、-115 的房产，因上述被执行人住所不详或

住所变更，无法直接或用法律规定的方式向其送

达有关法律文书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上述被执行人公

告送达以下法律文书:一、《山东坤源估字[2020]第

1671 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》。评估价值为

1061549 . 00 元。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认为评估报告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1 、财产基本信息错误；2、超

出财产范围或者遗漏；3、评估机构或者评估人员

不具备相应评估资质；4 、评估程序严重违法。可

以在收到报告后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。二、(2021)

鲁 1302 执恢 723 号执行裁定书:拍卖被执行人陈

庆春、刘艳位于临沂市兰山区北园小区 21 号楼 2-

2-402 、-115 的房产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

十，即视为送达。

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

付 西 林:本院受理原告刘晓龙诉你买卖合同

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

院(2021)鲁 1302 民初 2618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主

文如下:“一、被告付西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
日内偿付原告刘晓龙货款 952 2 0 元及利息(以

95220 元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2 月 4 日起至货款清偿

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

市场报价利率计算)；二、被告付西林于本判决生

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晓龙支出的财产保全

申请费 1020 元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

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
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1091 元，由被告付

西林负担。”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义

堂法庭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
及副本，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

法 院 公 告
2021 年 4 月 21 日

催收公告
因下列借款人、担保人没有根据其与山东沂源农

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(原沂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
社)所属营业机构签订的《借款合同》、《担保合同》约
定按期还本付息，现予以公告催收。请下列借款人、担
保人及其权利继承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我行联系，
履行还款义务，承担相应责任。特此公告。

山东沂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2021 年 4 月 21 日

单位:人民币，元

借款人
发放
日期

到期
日期

贷款
余额

欠息
金额

担保人

张伟 20110809201207110 51458 . 36
王学宝、高山、
段会华、王毅


